
 行政执法主体信息公开信息备案表 
填报单位：兴安盟应急管理局               填报人：特日格乐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8267328 

序号 主体类别 主体名称 通信地址 咨询电话 监督电话 

1 行政机关 兴安盟应急管理局 兴安盟党政大楼 13楼  0482-8267327  0482-8267327 

2 委托执法机构 兴安盟应急管理综合行政

执法支队 

兴安盟党政大楼 13楼  0482-8267327  0482-8267327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行政执法人员信息公开备案表

填报单位：兴安盟应急管理局 填表人：特日格乐 联系电话：8267328

序号 姓名 王巍 单位 兴安盟应急管理局

1 职务 副局长 执法证号 152200017

执法类别 应急管理 执法区域 兴安盟

2

姓名 姚刚 单位 兴安盟应急管理局

职务 危险化学品监督管理科科长 执法证号 152200094

执法类别 应急管理 执法区域 兴安盟

3

姓名 陈丽 单位 兴安盟应急管理局

职务 危险化学品监督管理科员 执法证号 152200016

执法类别 应急管理 执法区域 兴安盟



3

姓名 邵建楠 单位 兴安盟应急管理局

职务 危险化学品监督管理科员 执法证号 152200101

执法类别 应急管理 执法区域 兴安盟

3

姓名 孙华波 单位 兴安盟应急管理局

职务 安全生产执法局局长 执法证号 152200019

执法类别 应急管理 执法区域 兴安盟

3

姓名 许加起 单位 兴安盟应急管理局

职务 安全生产执法局副科长 执法证号 152200297

执法类别 应急管理 执法区域 兴安盟



3

姓名 特日格乐 单位 兴安盟应急管理局

职务 安全生产执法局科员 执法证号 152200298

执法类别 应急管理 执法区域 兴安盟

3
姓名 贾培育

单位 兴安盟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

支队

职务 兴安盟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

法支队副科长
执法证号 152200046

执法类别 应急管理 执法区域 兴安盟

3

姓名 刘强 单位 兴安盟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

职务
兴安盟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

法支队科员

执法证号 152200013

执法类别 应急管理 执法区域 兴安盟



4

姓名 张晨飞 单位 兴安盟应急管理局

职务 安全生产基础科科长 执法证号 152200011

执法类别 应急管理 执法区域 兴安盟

5

姓名 李朝晗 单位 兴安盟应急管理局

职务 安全生产基础科副科长 执法证号 152200018

执法类别 应急管理 执法区域 兴安盟

6

姓名 张乐 单位 兴安盟应急管理局

职务 安全生产基础科副科长 执法证号 152200044

执法类别 应急管理 执法区域 兴安盟

6

姓名 白海林 单位 兴安盟应急管理局

职务 安全生产基础科科员 执法证号 152200100

执法类别 应急管理 执法区域 兴安盟



6

姓名 姜伟力 单位 兴安盟应急管理局

职务 安委办综合科科长 执法证号 152200020

执法类别 应急管理 执法区域 兴安盟

6

姓名 高艳华 单位 兴安盟应急管理局

职务 安委办综合科副科长 执法证号 152200045

执法类别 应急管理 执法区域 兴安盟

6

姓名 王选丞 单位 兴安盟应急管理局

职务 安委办综合科 执法证号 152200099

执法类别 应急管理科员 执法区域 兴安盟



 

附件 3              行政处罚流程图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行政执法机关依据职权，或者依据当事人的申诉、控告等途径发现违法行为 

 

简易程序 一般程序 

当场交付行政

处罚决定书 

立案审批（主办人=》承办人=》分管领导审批） 

行政强制措施审批（主办人=》承办人=》分管领导审核=》主要领导审批） 

调查终结=》法制机构核审 

 

行政处罚建议（分管领导审批） 

罚款数每日加罚 3%或按日连续处罚，强制执行(申请人民

法院) 

逾期不执行 

行政处罚决定审批（分管领导审核=》主要领导审批）、送达 

处罚执行 

不
予
处
罚 

结  案 

复议、诉讼 

 

经告知、听证、陈述申辩等程序 

经案审会研究 

轻微违法不予立案 

销案 移送  



 

 1 

附件 4 

行政强制措施程序流程图 

 
 

 

 

实施前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（作出实施强

制措施决定书） 

 

（ 

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实施 

出示执法身份证件 

通知当事人到场 

现场笔录由当事人和执法人员签名；当事人不到场的，由见

证人签名 

其他程序 

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、依据以及权利、救济（实施强

制措施决定书和清单）。 

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

 
制作现场笔录 



 

附件 5 

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流程图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有关科室、直属单位 

 

法制机构 

法制机构承办人 
立即解除强制措施 

同意 

作出决定 

 

经局务会议研究 

法制机构（补办审核手续） 

非紧急 紧急实施强制措施 

补齐审核手续 

 

不应当采取 应当采取 
指定 

纠正 移送 

法制机构负责人 

审核 

不

批

准 

 

批准 

有异议 无异议 

按规定应集

体研究决定

的 

无须集体

研究决定

的 

听证 

（流程参照听证规则） 

提请局务会议讨论 

 

有关科室、直属单位 




